
嘉南藥理大學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作業要點 

民國 91年 3月 11日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年 3月 1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本校學則規定，特訂定「嘉南藥理大學學生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作業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新生除轉學生外因病或因應徵召服兵役或因其他特殊事故不能按時入學，得檢具有關證

明文件於註冊截止前，分別向日間部或進修部註冊組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三、因病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者，須檢具公立或區域以上醫院之證明；因應徵召服兵役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者，須檢具兵役證明文件；因特殊事故申請保留入學資格者，須檢附監護人

同意書及相關證明文件。 

四、申請保留入學資格，除須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外，並須繳交入學通知、畢業證書、身分證

影印本等入學所須證件。 

五、符合保留入學資格者，得向所屬部別註冊組領取保留入學資格申請書，逐項辦理，經核

准後無須繳納學雜費，並由學校發給新生保留入學資格核准書。 

六、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期限屆滿時，應攜帶保留入學資格核准書來校辦理註冊入學。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